
司法能为环境保护做些什么？

以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工作为例



生态保护法庭成立的背景



2007年以前红枫湖每年爆发的蓝藻



贵阳市委、政府出台多项举措保护水源

出台举措保护贵阳
市人民群众的水源

用行政手段保护
两湖一库----

成立贵阳市两湖一
库管理局，统一
行政执法权

用经济手段保护
两湖一库----

成立贵阳市两湖一
库保护基金会；

募集资金进行治理

用法律手段保护
两湖一库----

成立环境保护法庭，
打破传统的、单一的
环保行政执法模式，
高举法律武器，
保护青山绿水



生态法庭成立

• 2007年11月20日，为加
强对贵阳生态环境资源
的保护力度，高举法律
武器，保住贵阳市的青
山绿水，成立了全国首
家独立建制的环境保护
法庭（后更名为生态保
护法庭）。率先在全国
开展了环保审判三审合
一、集中专属管辖的司
法实践。



• 生态保护法庭工作情况



一、开展公益诉讼，守住环境保护与经济
发展两条底线

• 生态保护两庭成立后，大力开展环境公益
诉讼实践，并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
理，切实解决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，同时
，也保护了经济的发展，力争做到环境保
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。



贵州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

• 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诉
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侵权

公益诉讼



• 天峰公司将大量磷石膏
废渣，堆放于磷石膏尾
矿库内，距红枫湖上游
的羊昌河直线距离仅有
800米左右，堆放的磷石
膏废渣总量已有200万至
300万吨左右。由于没有

采取必要的防水、防渗
及相应的废水处理设施
，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
表、地下排入羊昌河。



• 2007年12月27日环境保护法庭开庭审理“贵州环

境公益诉讼第一案”，并当庭作出判决：被告贵
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
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场，停止磷石膏尾矿废渣场
对环境的侵害，须于2008年3月31日前消除对环境
的影响。

• 庭审结束后，被告有关负责人表示，他们将立即
停止新增磷石膏的排放，并立即治理原已存在的
磷石膏尾矿库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。



宣判后，天峰公司采取清运废渣、修建回收池、采
取覆盖等方式消除磷石膏的污染，并履行生效判决

拆除了生产设备，最终整个公司关停



目前红枫湖水质稳定在三类，总磷指标下降了60%



• 生态保护法庭结合贵州实际情况，一直坚
持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司法理
念，对污染企业，法庭更多的是通过司法
介入督促其进行整改，解决存在的环境污
染问题，做到达标排放，合法生产，而不
是简单让企业关停或承担巨额赔偿。



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诉贵州开阳磷化工有限公

司等四公司大气及水污染环境公益诉讼



专家现场查找问题



制定、论证整改方案



达成和解

• 被告根据专家意见聘请有资质的公司制定
了整改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，表示愿意按
照制定的方案在2016年3月底之前完成环境
污染治理并承担本案诉讼费、原告专家费
、调查费、律师费等合理支出费用共计；
被告自愿接受公众为期两年的监督。

• 为保证该协议的客观公正，且不损害公共
利益、不侵害第三人利益，法庭将民事起
诉状、调解协议和被告整改方案等资料公
示30天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

被告整改--2016年1月14日法官回访



2016年5月组织验收



二、推动立法进程,为立法提供实践素材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

• 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、侵害众多消费者

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法
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
提起诉讼。

• 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

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，就鉴定人作出的鉴
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。

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
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• 第六条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、破坏生

态行为发生地、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
民法院管辖。

•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，可以在报请高级人民法院
批准后，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
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。

• 第二十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

态环境的同时，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
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；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
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。



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条例

• 第三十八条 审判、检察机关办理环境诉讼案件或

者参与处理环境事件，可以向行政机关或者有关
单位提出司法建议或者法律意见、检察建议或者
督促令，有关行政机关和单位应当及时回复。

•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提起环境公益
诉讼的原告，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可能加重对自然
资源和生态、生活环境的破坏，或者可能造成难
以恢复后果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。



三、通过刑事打击提高威慑力和震慑力，
提升公众生态文明意识

• 通过刑事打击，生态保护法庭受理刑事案
件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。



夏大平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
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，并处罚金5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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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案件中的生态修复



四、支持、监督行政机关积极行政、依法行政

• 坚持“政府主导、公众参与、法制保障”
的原则，一方面，对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
为，法院依法支持；另一方面，对行政机
关不作为、乱作为，法院通过司法审查，
予以监督，促使行政机关积极、依法履行
其行政管理职能，避免和降低企业环境风
险。



1、环境司法诉前禁令



2、培训环境行政执法人员，提升执法能力



3、司法建议书

• 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

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“人民法院对被告经
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或者未经
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，可以将被告拒不到
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，并可以
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
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
员处分的司法建议”。



• 《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条例》第三十
八条“审判、检察机关办理环境诉讼案件

或者参与处理环境事件，可以向行政机关
或者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或者法律意见
、检察建议或者督促令，有关行政机关和
单位应当及时回复”



与辖区内行政部门座谈调研

• 2014年5月，生态法庭

针对修文、开阳、息
烽三县生态保护部门
没有行政案件、行政
非诉案件以及行政处
罚案件偏少的问题，
及时到三地调研，发
出预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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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护和推动公众参与

• 1、探索不同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

• 行政机关、 NGO组织、检察院、个人

• 2、对公益诉讼原告提供资金帮扶

• 缓缴诉讼费；败诉不承担诉讼费；诉讼中所需要
的鉴定费、分析费用、评估费用、律师费可向法
院申请，由贵阳市两湖一库保护基金会提供帮助；
胜诉案件律师费判决被告负担；鼓励律师提供法
律援助。



• 3、保护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

• 受理环境公益诉讼，环境公益诉讼的和解都进行
公告

• 4、结案方式灵活、结案周期短

• 可调解、可判决、可撤诉、可确认

• 尽可能缩短办案周期，降低时间成本



5、专家介入环境案件的审理



6、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



7、公开审理、公开审判



8、判决书上网



9、用司法手段保障公众获得环境信息



10、创新公众参与方式，邀请环保组织作为环保案件
独立第三方现场监督



公众参与与环境司法的结合
—第三方监督及其拓展

• 2014年，在生态保护法庭的推动下，清镇市政府

与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签订《公众参与环保第
三方监督委托协议》，委托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
心作为第三方对清镇市范围内37家企业环境保护

情况及政府职能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，构建非
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。而法院又对第三方监督
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第三方监督作为公众参
与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迅速得以发展
。



11、诉与非诉解决纠纷机制的建立



12、普及环保知识，树立环保理念

----法官为小学生讲解环保案例，模拟环保审判

•夏令营照片



法官进社区



13、环境法庭大赛




